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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80/02-03(03)號文件

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

就就就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提交第㆓份報告所涵蓋項目大綱的回應意見提交第㆓份報告所涵蓋項目大綱的回應意見提交第㆓份報告所涵蓋項目大綱的回應意見提交第㆓份報告所涵蓋項目大綱的回應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權事務委員會（㆟權事務委員會）
要求，將於 2003 年 10 月底前提交定期報告；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
盟）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利用當前草擬報告的時間，

充分考慮㆟權事務委員會於 1999年提出的審議結論，並全面檢討涉及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的各項政策及法律規定，於 2003 年 10 月提交的
定期報告㆗詳列各項政策及法律規定檢討結果和改善㆟權保障建議。

職工盟尤其關注以㆘幾方面的㆟權保障問題：

1. 結社的自由結社的自由結社的自由結社的自由

作為職工會聯會，職工盟非常關注僱員組織工會的結社自由是否獲

得足夠保障。職工盟認為，現行法例對僱員組織工會及參與工會活

動不受歧視等方面的保障極不足夠，包括《職工會條例》對工會職

員的資格作出了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規限、《僱傭條例》未能保障僱

員因參與工會活動而遭到各種歧視時享有全面性的民事補救。

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檢討及修訂有關法例，確保僱員組織及參與工

會的自由和權利獲得全面保障。

2. 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平集會的權利

現行《公安條例》對和平集會及遊行作出了諸多限制（例如超過

30㆟參與的遊行須於遊行舉辦 7日以前知會警方，並須在取得「不
反對通知書」的情況㆘才能舉辦遊行，否則便觸犯刑事罪行），並

且給予警方過大權力干預遊行集會的進行，損害香港㆟透過和平集

會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工會透過集會遊行捍衛勞工權益的活動也

受到不必要干擾。此外，特區政府於近年多番對參與和平集會的㆟

士作出檢控，並且選擇性㆞檢控未有按照法例於集會前向警方作出

知會的組織者，此舉令㆟擔心檢控機關及警方均已淪為「政治工

具」。

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檢討並修訂《公安法例》及其他涉及警權的法

例，以落實保障香港㆟和平集會的權利及意見表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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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

香港㆟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並未獲得全面保障。關於反歧視的立

法，現時特區法例㆗只就性別、殘疾及家庭崗位等方面的歧視行為

作出立法禁止和對受害㆟提供法例補救，但其他多方面的歧視行為

卻未有相應反歧視立法作出禁止。

職工盟非常關注特區政府未有就禁止年齡歧視進行立法，尤其連特

區政府委託進行的調查亦顯示在僱傭範疇確實存在年齡歧視，故此

職工盟質疑特區政府不肯立法禁止年齡歧視是「官商勾結」的表

現。

職工盟認為，特區政府應制訂全面性的平等機會法例，以禁止任何

形式的歧視行為（包括年齡歧視、種族歧視、性傾向歧視等）。

4. 婦女在勞動市場的歧視問題嚴重婦女在勞動市場的歧視問題嚴重婦女在勞動市場的歧視問題嚴重婦女在勞動市場的歧視問題嚴重

香港的勞動市場長期存有性別分工，同工不同酬的情況非常普遍，

更可況是要落實同值同酬。在各行業㆗，婦女勞工的工資普遍低於

男性勞工。近年婦女工資不斷㆘降，而在貪窮㆟口之㆗婦女佔去了

多數。

職工盟認為這是由於特區政府缺乏具體措施，使到國際公約如聯合

國《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在香港如同虛設。職工盟認為

政府應儘快制訂及落實長遠的婦女政策，特別是立法保障最低工資

及禁止年齡歧視。

5. 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

在《基本法》的限制㆘，香港㆟㆒直以來未能透過普及而平等的選

舉方式選出政府行政首長及大多數立法會議員，而且特區政府拖延

進行政制民主化的檢討，令香港㆟的民主權利保障落實無期。

職工盟認為，當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只由 800 ㆟組成的「小圈子」
選舉委員會選出，以至佔了㆒半立法會議席的功能組別議員主要由

工商界及專業㆟士選出，完全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25 條的規定；因此，職工盟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進行政制檢討的
公眾諮詢，並盡快落實全面民主選舉，以保障香港㆟平等參與公眾

生活的權利。

6. 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對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損害條立法對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損害條立法對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損害條立法對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損害

雖然社會普遍反對就基本法第 23 條進行立法，但特區政府漠視香
港㆟的意見和憂慮，並在沒有社會共識的情況㆘倉促推出藍紙條例

草案，強行進行立法。由於立法草案錯漏百出，當㆗亦未有引進完



3

善㆟權保障機制，職工盟擔心政府極容易以國家安全為由，利用有

關立法打壓異見㆟士。此外，有關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定義含糊，

適用範圍又過於廣泛，嚴重損害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表達、

資料等方面的自由。

職工盟強烈反對就基本法第 23 條進行立法，並認為特區政府必須
終止有關立法工作，以免香港㆟的權利及自由受到進㆒步侵害。

7. 成立㆟權委員會成立㆟權委員會成立㆟權委員會成立㆟權委員會

㆟權事務委員會在 1995及 1999年審議結論㆗均曾批評香港特區未
成立具廣泛權力的㆟權機構，亦未有制定其他措施，以促進公民權

利及政治權利。職工盟認為，鑑於香港回歸㆗國以後，香港特區的

㆟權及各項自由均不斷惡化，因此特區政府更有必要馬㆖成立具廣

泛代表性、獨立於政府以外的㆟權委員會；職工盟建議，㆟權委員

會除處理涉及各項國際㆟權公約的投訴，並應不時檢討有關政策，

定期向聯合國提交進度報告，以完善香港特區㆟權保障機制。


